屏東縣體育會躲避球委員會102年度裁判規則研習會暨Ｃ級裁判檢定實施辦法

一、依據：本研習辦法依據屏東縣政府   教體字第  號函核准辦理

二、宗旨：研習最新國際躲避球規則，辦理裁判檢定，提升躲避球裁判水準，促進躲避球運動之推展，進而使運動人口增加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四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  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  屏東縣體育會躲避球委員會
五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唐榮國民小學

六、舉辦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3月16日（星期六）、3月17日（星期日）、4月20日 
              （星期六），共三天（18小時）。

七、研習地點：屏東縣唐榮國民小學視廳教室、屏東縣體育館     
八、參加人員：凡設籍本縣之教師或年滿18歲對躲避球運動有興趣者。按報名先後錄取60人。※（躲避球委員會委員為保障名額）

九、報名手續：

1. 填寫報名表如附件二，並附一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（照片背面書寫服務單位、姓名、身分証字號）、檢定及報名費每人新台幣800元（以匯票郵寄並指名「屏東縣體育會躲避球委員會」）。

2. 報名期限：102年3月11日（星期一）以前連同應繳費用（掛號）郵寄「屏東縣體育會躲避球委員會」  
地址：屏東縣竹田鄉公正路35號  （08）7710834

十、課程：如附件一
十一、檢定資格及辦法：

   1.資格條件：凡設籍本縣之教師或年滿18歲對躲避球運動有興趣者。

   2.檢定方式：經參加裁判研習會，並通過下列測試：

（1） 筆試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。

（2） 體能測驗（辦法另訂之）

（3） 場試：由本委員會統籌辦理，並經場試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。

十二、附則：

1. 參加學員請依課程表所列報到時間，逕行前往研習地點報到。

2. 參加人員請自備口笛，穿著運動服裝。

3. 參加人員午餐由大會供應，其餘膳宿自理。

4. 凡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提請教師進修中心核給18小時研習證明。若無故缺課者，不給予時數登記並喪失參加檢定資格。
5. 本次研習（主）承辦單位可依屏東縣政府相關獎勵辦法辦理獎勵。

十三、本實施辦法經縣府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二

屏東縣體育會躲避球委員會102年度裁判規則研習會

暨Ｃ級裁判檢定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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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通訊住址
	

	備    註
	□葷食       □素食 


